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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医保发〔2021〕37号

关于调整日照市职工和居民生育医疗保障

政策的通知

各区县医疗保障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社会事业局，日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财政局，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社会事业发展局、财政局，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提高我市参保职工和居民的生育医疗保障水平，根据《山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日照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办法》（日医保发〔2019〕55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对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参保职工和居民生育医疗保障政策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调整政策内容

1.正常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产前检查费定额支付标准1000元。

2.正常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医疗费定额支付标准：顺产3500元（医保基金支付3350元，财政补助150元），剖宫产4500元（医保基金支付4350元，财政补助150元）。

3.正常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女职工和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女居民，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医疗费定额支付标准3500元（医保基金支付3350元，财政补助150元）。

4.正常参加生育保险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生育，未享受生育和医疗保险待遇的，按照女职工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标准的50%享受生育保障待遇。所需资金财政每人补助150元，其余医保基金支付。

5.生育时伴有并发症产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报销政策执行，生育医疗费与并发症医疗费不重复报销，就高标准享受生育待遇。

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结算管理办法

市内二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病房顺产生育医疗费平均3500元，正常参保的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和居民在市内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普通病房顺产生育，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由医保基金、财政补助与定点医疗机构按人头定额包干支付。在其他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剖宫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顺产及剖宫产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高于定额支付标准的，按定额支付标准支付，超出定额支付标准的部分由个人负担；低于定额支付标准的，按实际发生费用支付。产前检查费和生育津贴由医保经办机构一并发放。在非市内定点医疗机构生育的、男职工申报生育待遇的，由医保经办机构结算。财政补助统一拨付医保经办机构，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鼓励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参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顺产定额包干生育标准执行。
三、相关要求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生育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分工责任，发挥好部门协同作用，形成保障合力，确保生育医疗保障工作健康持续发展。医疗保障部门要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对接“婚育服务‘全照办’”主题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生育出院时生育医疗费、财政补助“一站式”结算，进一步提升服务体验。财政部门要按照全市参保职工和居民生育情况，做好财政预算和资金补助。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监督各定点医疗机构按现行标准和手术指征合理诊疗顺产、剖腹产及并发症，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确保政策执行平稳。
本通知自2021年7月1日起执行，以生育出院结算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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